国际红树林中心临时秘书处全年工作系列宣传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项目名称
	国际红树林中心临时秘书处全年工作系列宣传项目

	*采购人名称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采购方式
	直接确定供应商

	计划立项批文号
	 
	*资金来源
	部门预算

	*财政预算限额（元）
	98,000元
	
	

	项目背景
	2022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正式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重要倡议。2023年9月6日，《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审议通过设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区域动议提案，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正式落户深圳。2024年11月6日，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在深圳正式签署，首批18个创始成员国共同签署协定并为中心揭牌，中心正稳步发展成为推动红树林保护全球合作的重要枢纽平台。
国际红树林中心临时秘书处已在深圳正常运行，负责推动中心各项事务的开展。中心自成立以来，在国际交流、落地运行、经验共享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成员国数量已拓展至20个，在《湿地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COP15）期间联合多国部门举办主题边会，国际合作网络不断扩大；打造“国际红树林之夜”品牌项目，促进红树林保护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举办多期国际研讨班，系统分享红树林保护与修复的中国经验，为全球红树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当前，正值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是回顾总结前期发展成果、展望未来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进一步提升中心国际影响力、增强公众认知度的关键契机。为此，本项目拟依托深圳晚报公众号平台“覆盖广、传播快、互动强”的特点，策划推出一周年主题宣传推文，系统梳理中心工作成效，生动呈现其在红树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努力与贡献，广泛传播红树林生态价值与保护理念，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支持，为中心的高质量建设运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项目前期设计、规划论证单位
	

	投标人资质要求
	注意：采购人根据项目所需提供明确、具体的资质要求，资质要求的内容必须与项目等级相匹配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设置的投标人资格要求必须提交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文件，且不具备倾向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3）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由供应商在《供应商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4）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供应商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5）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由供应商在《供应商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6）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的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需求内容
	*1、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
（2）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98,000元，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供应商应先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2、付款方式
分二期付款。
第一期：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付合同首期款，供应商提交有效发票，采购方根据合同金额支付供应商合同总价款的70%。
第二期：供应商完成合同规定的各项工作内容，经采购方验收通过后，提供有效发票，采购方支付供应商实际总价款剩余的30%。
*3、履约保证金
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具体技术要求
	1.总体要求
本项目围绕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一周年的关键节点，以系统呈现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成效、深化红树林保护全球共识为核心目标，开展专题宣传策划。依托深圳晚报公众号平台，策划并发布两篇高质量原创推文，全面展示中心在制度构建、国际合作、技术输出、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并融入典型案例与多维度叙事，生动诠释“红树林+”理念与“中国方案”的全球价值。
2.服务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
3.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后至2025年12月31日
4.人员安排要求	
项目组应具有丰富的宣传策划与媒体运营管理的工作经验，确保项目高质量开展。
5.内容要求
本项目结合“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一周年”节点，在深圳晚报公众号平台策划并发布两篇原创推文，对国际红树林中心临时秘书处全年工作与未来规划进行系统梳理和宣传。主要工作涵盖内容撰写、推文排版、推文发布三个方面。
（1）内容撰写。系统梳理中心成立一年来在制度构建、国际合作、技术输出、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并融入典型实践案例，撰写高质量宣传稿件，确保内容兼具政策高度、专业深度与公众可读性。
（2）推文排版。结合公众号传播特点，对推文进行视觉化排版设计，提升内容可读性与视觉吸引力。并嵌入相关图片，提升内容真实感与感染力。
（3）推文发布。以公众号为核心载体，明确推文发布安排，确保两篇推文在公众号头条位置分时段发布，形成宣传热度延续效应。

	商务需求
	1.服务期限
[bookmark: _Hlk132040907]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完成本项目的最终全部工作内容。
2.进度安排
合同签订后，供应商应于一周内组织项目团队启动项目有关工作。
3.成果要求
按合同规定完成“国际红树林中心临时秘书处全年工作系列宣传项目”的所有内容撰写、推文排版与平台发布工作。
4.服务质量监督和项目验收要求 
按采购方的宣传需求及时间要求，完成相应工作成果并全部提交后，采购方将进行项目验收。验收方式为采购方验收通过。验收方式为国际红树林中心事务部审批存档。
5.售后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项目售后服务期限自最终成果提交采购方之日起的6个月内，供应商须与采购方保持密切沟通，随时跟进项目后续的服务需求，提供相关技术支持，配合做好相关汇报工作。
6.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确保文件中的人员信息及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有效。
（2）供应商必须保守国家机密，不得泄露采购方所提供的属国家秘密的信息和数据；未经采购方允许，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相关信息或数据。

	其他要求
	特定供应商的名称、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特定供应商
	单位名称：深圳晚报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魏工

	
	
	联系电话：0755-83515516


注：1、带“*”号的为必填表内容，其他内容可根据项目作适当增减。
2.其他要求栏目仅适用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项目，采购推荐供应商名单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报批，并将主管部门批复材料提交至采购中心。根据采购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适用非公开招标方式需要公示的，应同时向采购中心提交公示的证明材料。
3.采购单位以上填报的商务条款、技术条款若存在倾向性或不公正性条款，由此引起的不良后果将由采购单位自行承担。
